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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調整對策 

1.產銷結構調整對策 

（1）稻米— 因應開放限量稻米進口，國內稻米生產由「自給自足」轉為「供需平衡」。

預計未來稻米（糙米）年需量估計維持在一六０萬公噸左右，國內稻作面積由八十三年

之三十七萬公頃，調整為八十九年之三十三萬公頃；稻米生產目標由一六八萬公噸，調

整為一四七萬公噸。 稻米生產結構方面，雙期作田水源充裕屬良質米產區者，維持一

年兩作，低產或品質差之地區，輔導改為單期作田，獎勵種植水生作物、地區性農特產

或辦理生態保育維護，單期作或輪作田維持現行耕作制度。4現行稻穀保價收購制度三

年不變。（2）雜糧— 玉米、高粱、大豆三種原列保價收購雜糧將逐年調低生產目標，

降低種植期數與複種指數，至民國八十八年停止規劃雜糧生產目標。 自八十五年起調

整玉米、高粱及大豆收購方式，同一農地全年同一雜糧收購一次，不同雜糧以兩次為限，

並逐漸改以直接給付方式取代，至八十八年起全面停止收購。 自八十五年起停止辦理

稻田轉作玉米、高梁、大豆。4雜糧田利用以開發地區性農特產、青刈玉米、食用玉米

等作物逐年取代，或輔導種植綠肥、造林及政府指定之生態保育措施。 

2.農民收益維護對策 

（1）實施符合ＧＡＴＴ規範之直接給付— 辦理直接給付之種類–為配合調整部分稻田及雜

糧田生產結構，轉作綠肥者給予轉作給付，辦理造林、翻耕、施有機肥者給予生態地力

維護給付，休耕者給予休耕給付等。給付標準參酌現有稻作、雜糧收益及參與項目訂定。

給付對象之認定標準–Ａ基期年稻田轉作有案部分：基期年轉作及休耕有案農田，願

意接受輔導改為前述指定給付項目者，可視其配合條件給予不同給付標準。Ｂ基期年稻

田及雜糧田部分：凡基期年當期作種稻及種植保價收購之玉米、高粱、大豆有案者，願

意接受輔導改為前述指定給付項目者，得視其配合條件給予不同給付標準。（2）輔導

稻田雜糧田辦理轉作地區性農特產－為使土地有效利用，除上述輔導各項直接給付措施

外，對於地區性農特產，亦列入輔導轉作項目，惟調低補貼標準。（3）維持稻米供需

平衡及市場秩序—除調整稻米生產目標外，規劃進口米流通秩序，入關後食米進口數

量，嚴格控制在入關承諾水準，並儘量採取由政府統籌進口與銷售，利潤歸公之管理，

避免進口品大量流通於國內市場，以維護農民收益。 


